采购服务系统及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业务办理流程说明
根据学校、学院相关文件精神规定，现将采购、建账两个系统的办理流程做简要梳理，以方便大家快速采购、建账。
一、采购服务系统办理流程说明：
1.原则上是必须在学校采购服务系统（线上）进行物资采购（与金额无关，均可采购符合要求的物资），采购程序简单、结算手续简单，均可在系统内完成。
2.学校采购服务系统没有符合采购要求的物资，可进行线下采购，分2种情况：A. 金额在2万元以下（不含2万元）的，申请（无固定模板，写清在学校采购系统无法采购的理由，经费负责人签字，主管国资工作的院领导签字）-填写物资采购申购单-验收单（三人验收中必须有一位老师参与验收、签字）；B. 金额在2万元以上（含）-10万元以下（不含）的，采用比价方式采购，经学院审批（申请，同上）同意后，线下选择不少于三家供货商报价（需提供报价单），选择最低价采购。
3.线下采购的物资均需在采购系统中进行自购备案（需拍照上传申请、申购单、验收单、发票或三家报价单等），由主管国资工作的院领导审核；如需合同，自购备案后继续进行后续合同签署。
4.对于单项或批次采购价格大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经学院审批（申请，无固定模板）同意后，报学校采购服务中心按相关程序进行采购。
5.单一来源采购（同上，申请及相应的单据、单一来源专家论证意见表）：所购物品使用独有专利或独有技术，或市场上仅有唯一的生产厂家或供应商。
二、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办理流程说明：
   1.建账：采购的物资金额在1000元以上（含）的，在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进行建账，必须用老师工号进行登录，系统要求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登陆后界面：A.采购服务系统采购的物资符合建账要求的，不用手动填写，系统同步数据后会被抓取到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中进行建账，有信息提示，核对信息后保存-提交。B.线下采购的符合建账要求的，需手动填写系统内容，在资产管理栏目下选领用人建账-填写相关信息后保存-提交，系统审核通过后，线下采购的需要带当时系统上传材料的纸质复印件（发票，实物图不需要复印）来学院322办公室办理资产报销凭证等手续。
2.调拨： 在资产管理栏目下选单位间或单位内部调拨，按系统操作完成后提交-转接老师通知被接收资产的老师，登陆系统确认-系统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资产转接。
[bookmark: _GoBack]3.处置：A.在资产管理栏目下选已达年限资产-界面右上方选增加-勾选好要处置的资产-点击界面右边小蓝圈生成报减单-保存后提交-等待逐级审核后来322办公室打印资产处置单（上边栏目无需签字盖章）-联系学校国资处库房的耿老师交回报减的物资原件，经后台审核后财务会下账，即完成报减。 B.丢失的资产报减程序同已达年限报减程序，申请人先在系统申请，上传丢失、损坏物品（实物图）的相关证明或经相关部门领导签字的说明；未达年限的资产不能报减。
  三、其他说明
1.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中，合同编号：有编号在系统按合同上的编号填写，无编号的在系统填写无或“*”。
2.采购服务系统中：采购服务系统中采购后，符合建账要求的，建账人是老师们个人，这样采购系统中的采购信息就直接会被抓取到资产管理与服务系统中进行建账，否则建账人信息填写错误抓取信息就会错误，影响系统建账及报账。
3.所需物资采购申购单、验收单、单一来源专家论证意见表等均在学院网站-国资管理-常用下载栏进行下载。
4.两个系统中关于操作或采购以上如没有说清楚的，可以直接来办公室咨询、沟通，在完善此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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